广东省人民医院医保专线租用项目（2023年）
需求
一、项目概况
广东省人民医院通过租用点到点专线接入到广州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机房，满足采购人医保业务需求，要求线路可靠、稳定，具备故障快速恢复能力。
二、线路清单：

	序号
	A端地址
	B端地址
	线路速率
	线路类型
	数量
	每月单价（元）
	小计（元）
	租赁时间

	1
	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二路106号广东省人民医院办公楼5层机房
	广州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机房
	≥上下行100Mbps
	光纤专线组网
	1条
	
	
	2年


三、租用期限：2年，以采购人签名确认开通之日，作为线路租用开始时间。
四、技术要求：
1、报价人需提供每条线路接入的组网拓扑图，标明每条线路节点路由。
2、在线路租用期间，报价人如需对线路进行割接而改变路由的，必须提前向采购人申请并说明情况，经采购人同意并登记备案后方可进行割接。
3、保持广州医保信息中心分配的固定IP不变。
4、报价人提供的传输接入设备标准不低于以下要求：
1）接口：提供FE/GE以太网接口。
2）组网和保护：支持组成链型网，或环网，支持单双向通道保护、线性复用段保护。
5、网络性能要求：
1）线路误码率≤10E-7。
2）报价人线路发生故障时，备用电路切换时间（自愈时间）<50 ms。
3）年网络可用性要求≥99.9％。
4）线路24小时连续运行，线路的丢包率≤1%。

五、工程实施要求

1.
报价人应负责电路的开通和测试工作，在采购人各地机房安装传输设备或DDF数字跳线单元等设备，电路和设备的运行维护由报价人负责。

2.
报价人应提交详细工程进度表，并设专门项目负责人，负责项目的协调管理工作。

3.
报价人应提供包括但不限于满足设备安装、使用和维护的技术文件，如协议转换器等设备的使用说明和维护手册，以便于采购人在使用过程中做好相关的保养和配合工作。

4.
电路开通所需工具、设施物料由报价人提供，完工后清理搬走。

5.
电路的安装和调试必须经采购人同意后方可进行。

6.
报价人在实施电路安装时须对采购人各地场地内的其他设备、设施有良好保护措施，如有损坏，所有费用均由报价人承担。

7.报价人负责所有电路的开通和调试工作，电路开通是指采购人与报价人商定的用户交换机接口点外侧间的电路全程测通，并以最晚一端开通为准。电路开通时间以电路全程开通后，报价人向采购人提供电路开通通知书，由采购人签字确认的日期为准。

8.若本次采购线路涉及与原有线路的线路切换，报价人须配合采购人及原线路供应商，保证新线路与现有线路顺利无缝切换，并提供每条需切换线路的切换方案；采购人不再额外支付费用。线路切换过程中因线路交割时间延迟所产生的费用和线路切换过程中所有故障影响等，由报价人负责。
六、验收要求

1.
要求报价人提出详细的线路验收方案，测试从采购人接入段－提供商网络指标，并提交验收报告。

2.
光纤电路验收指标包括：

1) 采购人网络节点到报价人骨干机房传输时延≤（4 ms）

2) 报价人线路发生故障时，主备用电路切换时间（自愈时间）（<50 ms）
3) 实时传输带宽数据达到带宽要求。

4) 线路丢包率（≤1%）

3.
如线路完成施工，而检测的结果无法满足线路验收要求，则视为线路未通过验收和完成，需要继续改进，直至线路完全达到验收标准。
七、服务要求

1、报价人应对租用线路及设备进行日常维护和监控，以保证采购人的电路正常运行。同时必须制定相应的维护作业计划，维护人员每月到现场对这些通信设施进行维护，以保障设备的安全可靠运行。每次巡检后，需提供完整的巡检报告给采购人。
2、对所租用电路提供7×24小时，一年365日全天候技术支持响应，提供一站式故障申告受理服务。

3、光纤专线中断故障1小时内到场，2小时内修复（6小时无法修复，采购人需提供应急方案，保证采购人医保网络的正常使用）。

4、根据采购人要求按期提供运行报告和故障报告。线路出现的故障处理完毕后，在三个工作日内向客户提供电路故障分析报告，用于登记和备案。
5、采购人如因业务调整，需中止线路、迁移线路、调整带宽等，提前一个月告知报价人后，通过签订补充协议后进行调整。

八、付款方式
甲方将按如下方式向乙方支付合同费用：

1、付款时间：该项目每半年支付一次线路租用费，线路开通且经甲方确认正式使用后，乙方提供相应金额正式发票后申请付款。

2、支付起始时间：本项目合同期为两年，线路开通确认使用之日作为该线路付款的起始时间，按实际天数计费。

